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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別對待，本院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闡釋在案。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

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既為特定目的而訂定，僅適用於一般公教人

員退休金補償事宜，則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七十四年一月九日改制前

所屬人員，因其任用程序、薪給制度與行政機關之一般公務人員均有不

同，在採單一俸給制度下，本無其他現金給與部分。再其任職年資含有

改制前年資者，該項年資因已先由中美基金結算差額發給有案，且所領

每一基數之退休金內涵亦較一般公務人員為高，基於公務人員權益整

體平衡之考量，改制前之上開非一般公務人員，除改制時起至八十四年

六月三十日實施退撫新制前之年資外，自無上揭辦法之適用，方符實質

平等之要求。

關於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所屬人員之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

金之發給，銓敘部八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八五台中特二字第一三四四一七

二號函，認該會所屬人員具改制前後之年資者，自改制時起至八十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之年資，始得依上開辦法發給補償金；至於改制前之年

資，因改制時曾領取退休金差額，且所領退休金基數內涵及退休金差額

顯已高出一般公務人員甚多，不再核給補償金等語，係屬主管機關為執

行未盡明確之上開辦法，依其職權所為之必要補充性規定，於原辦法

之立法本意無違，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亦無牴觸。

釋字第五二七號解釋（90.6.15.）

【解釋文】

一、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主組織權及

對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地方自治團體及其所屬機關之

組織，應由地方立法機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擬訂之準則制定組織

自治條例加以規定，復為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條第三款、第五十四

條及第六十二條所明定。在該法公布施行後，凡自治團體之機關及

職位，其設置自應依前述程序辦理。惟職位之設置法律已有明確規

定，倘訂定相關規章須費相當時日者，先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依地

釋字第五二七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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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制度法相關規定設置並依法任命人員，乃為因應業務實際需要之

措施，於過渡期間內，尚非法所不許。至法律規定得設置之職位，

地方自治團體既有自主決定設置與否之權限，自應有組織自治條例

之依據方可進用，乃屬當然。

二、地方制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各級地方立法機關議

決之自治事項，或依同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之自治法

規，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法規牴觸者無

效。同法第四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三十條第五項均有：上述各項情形

有無牴觸發生疑義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規定，係指就相關業務有

監督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對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是否牴觸

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而未依各該條第四項逕予函

告無效，向本院大法官聲請解釋而言。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無效之

內容持不同意見時，應視受函告無效者為自治條例抑自治規則，分

別由該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就事件之性質聲請本

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有關聲請程序分別適用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於此情形，無同法第九

條規定之適用。至地方行政機關對同級立法機關議決事項發生執

行之爭議時，應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等相關規定

處理，尚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原通過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之各

級地方立法機關，本身亦不得通過決議案又同時認該決議有牴觸憲

法、法律、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法規疑義而聲請解釋。

三、有監督地方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

條對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即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辦理該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六項之自治事項，認有違背憲

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未依各該項規定予以撤銷、變

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者，得依同條第八項規定聲請本院解釋。地

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對上開主管機關所為處分行為，認為已涉及

辦理自治事項所依據之自治法規因違反上位規範而生之效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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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該自治法規未經上級主管機關函告無效，無從依同法第三十條第

五項聲請解釋，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亦得依同法第七十五條第八項

逕向本院聲請解釋。其因處分行為而構成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疑義或爭議時，則另得直接聲請解釋憲法。

如上述處分行為有損害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情事，其

行政機關得代表地方自治團體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於窮盡訴訟之審

級救濟後，若仍發生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違憲疑義，而合於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亦非不得聲請本院

解釋。至若無關地方自治團體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效力問題，亦不

屬前開得提起行政訴訟之事項，而純為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間或上

下級地方自治團體間之權限爭議，則應循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七條規

定解決之，尚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

【解釋理由書】

地方自治團體享有自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制定法規並執行之權

限，業經本院釋字第四六七號解釋在案。所謂自主組織權係謂地方自治

團體在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對該自治團體是否設置特定機關（或

事業機構）或內部單位之相關職位、員額如何編成得視各該自治團體轄

區、人口及其他情形，由該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自行決定及

執行之權限（參照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條第三款）。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制度法公布實施後，各級地方自治團體之機關及職位

之設置程序，應由地方立法機關依照法律及中央主管機關擬訂之組織

準則，制定組織自治條例，始得辦理，此觀該法第二十八條、第五十四

條及第六十二條之規定甚明。違反此一程序設立之機關及所置人員，地

方立法機關自得刪除其相關預算、審計機關得依法剔除、追繳其支出。

職位之設置法律已有明確規定，地方立法機關對於是否設置或員額多寡

並無裁量之餘地，而訂定相關規章尚須相當時日者，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先行設置並依法任命人員，係因應業務實際需

要之措施，於過渡期間內，尚非法所不許。至法律規定得設置之職位，

釋字第五二七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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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團體既有自主決定設置與否之權限，自應有組織自治條例之依

據方可進用，乃屬當然。

地方制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各級地方立法機關議

決之自治事項，或依同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決議之地方法規，

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法規牴觸者無效。發生上

述無效情形時，依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直轄市議會議決事項由行

政院予以函告，縣（市）議會議決事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予以函告，

鄉（鎮、市）民代表會議決事項由縣政府予以函告。第四十三條第五項

「第一項至第三項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縣規章有無

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及第三十條第五項「自治法規

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

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之規定，均

係指對相關業務有監督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對議決事項或自

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而未依相關規定

逕予函告無效，向本院大法官聲請解釋而言。地方自治團體對函告內容

持不同意見時，如受函告無效者為自治條例，該地方立法機關經會議決

議得視其性質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其聲請程式適用司

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如受函告無效

者為自治規則由該地方自治團體最高層級之行政機關（即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並

無須經由上開審理案件法第九條之層轉程序。蓋聲請解釋之標的既係

中央主管機關或上級政府函告無效，內容且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

限，該中央主管機關或上級政府已成為爭議之一造，自無更由其層轉之

理。如受函告之法規為委辦規則，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原

須經上級委辦機關核定後始生效力，受函告無效之地方行政機關應即

接受，尚不得聲請本院解釋。又地方行政機關對同級立法機關議決事項

發生執行之爭議時，應依同法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等相關規定處

理，亦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又地方制度法既無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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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類似之規定，允許地方立法機關部分議員或

代表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發生法律牴觸憲法之疑義，得聲請

本院解釋，各級地方立法機關自不得通過決議案，一面又以決議案有牴

觸憲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而聲請解釋，致違禁反言之法律原則。

有監督地方自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依地方制度法第七十

五條對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即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辦理該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六項之自治事項，認是否違背憲

法、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未依各該項規定予以撤銷、變更、

廢止或停止其執行者，得依同條第八項規定聲請本院解釋。其未經本

院解釋而逕予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執行之行為，受處分之地方自治

團體仍持不同見解，可否聲請本院解釋，同條第八項文義有欠明確。衡

諸憲法設立釋憲制度之本旨，係授予釋憲機關從事規範審查權限（參照

憲法第七十八條），除由大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事項

外（參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尚不及於具體處分行為違憲或違法之

審查。從而地方自治團體依第七十五條第八項逕向本院聲請解釋，應限

於上級主管機關之處分行為已涉及辦理自治事項所依據之自治法規因

違反上位規範而生之效力問題，且該自治法規未經上級主管機關函告

無效，無從依同法第三十條第五項聲請解釋之情形。至於因上級主管機

關之處分行為有損害地方自治團體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情事，其行政

機關得代表地方自治團體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於窮盡訴訟之審級救濟

後，若仍發生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違憲疑義，而合於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要件，亦非不得聲請本院解釋。至若無關

地方自治團體決議事項或自治法規效力問題，亦不屬前開得提起行政訴

訟之事項，而純為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間或上下級地方自治團體間之權

限爭議，則應循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七條解決之，尚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

釋。

地方自治團體行使職權，就非屬前述之事項聲請解釋憲法或統一

解釋法律，其聲請程序應分別以觀：蔄地方立法機關經各該議會之決

釋字第五二七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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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得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七條第一

項第一款，分別聲請本院為憲法解釋或統一解釋，無須經由上級機關

層轉，此亦為本院受理該類案件之向例（參照釋字第二六○號、第二九

三號、第三○七號解釋）。蔅直轄市、縣（市）之行政機關（即各該政

府）辦理自治事項，發生上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一款之疑義或爭議，或同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見解歧異，且依其性質

均無受中央主管機關所表示關於憲法或法令之見解拘束者，基於憲法

對地方自治建立制度保障之意旨，各該地方政府亦得不經層轉逕向本

院聲請解釋。蔆直轄市、縣（市）之行政機關執行中央委辦事項，本應

接受中央主管機關指揮監督，如有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

見解歧異，其聲請本院解釋，仍應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九條之

程序提出。又地方行政機關依職權執行中央法規，而未涉及各該地方自

治團體之自治權限者亦同。均併此指明。

釋字第五二八號解釋（90.6.29.）

【解釋文】

刑事法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旨在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

或因遊蕩或怠惰成習而犯罪者，令入勞動場所，以強制從事勞動方式，

培養其勤勞習慣、正確工作觀念，習得一技之長，於其日後重返社會

時，能自立更生，期以達成刑法教化、矯治之目的。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三條第三項：「犯第一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

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三年；犯前項之罪者，其期間為五

年。」該條例係以三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其成員

從事犯罪活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犯罪組織為規

範對象。此類犯罪組織成員間雖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參與等之

區分，然以組織型態從事犯罪，內部結構階層化，並有嚴密控制關係，

其所造成之危害、對社會之衝擊及對民主制度之威脅，遠甚於一般之

非組織性犯罪。是故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三項乃設強制工作之




